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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欺诈真假混卖现象层出不穷 
 

二手交易平台乱象调查 
 

本报记者  温远灏 
 

    “原本只想出手两张礼品卡，没想到却摊上了一件糟心事!”近日，北京居民鲍女士向《法治

日报》记者反映，其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遭遇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欺诈：买家拍下其售卖

的星巴克星礼卡后“卷卡失踪”，迟迟不付款。她提出维权后，平台方的事后干预也以“追损失

败”而告终。 

    如今，随着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买卖闲置物品成为许多人的

选择——不少用户都像鲍女士一样，在“买家”“卖家”的角色中切换。 

    然而，因网络欺诈、货不对板、真假混卖、虚假交易等现象层出不穷，用户体验和产品质量

均难以得到充分保障。在二手交易中，如何才能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资金安全？遭遇网络欺诈后

该怎么办？平台是否应该担责？对此，记者进行了采访。 

    网上销售虚拟商品 

    遭遇卷卡失踪骗局 

    今年 7月，鲍女士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挂了两张星巴克星礼卡，售价 380元（面值共 400元）。

一位买家通过消息页面联系称想购买，随后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已拍下”，鲍女士以为买家“已

经拍下并付款”，于是给了对方卡号密码。可她随后发现，买家只是拍下了商品，并没有进行后

续付款操作。 

    “当时买家反复表示已拍好，催促我给他卡号和密码，让我误以为对方已经拍下并付款，可

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于是就把卡号和密码给了对方。”鲍女士说，直到 15分钟后，她看到系统跳

出的提示才知道，对方只是拍下了商品，并未付款。 

    由于是虚拟产品，获取卡号密码即可使用，鲍女士赶紧联系买家，催促对方付款，但对方却

是“已读不回”。“我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网络交易骗局，想立即冻结订单，却发现无法操作。

随后，我又试图联系客服，但客服不在工作时间，无法及时解决问题。”鲍女士说。 

    次日，鲍女士联系平台客服，询问如何举报骗子买家。客服告诉她，因为拍下未付款，因此

订单未生成，只能选择“有资金损失，非平台订单交易”的选项进行举报，并且举报需要 3个工

作日判定。同时，客服还表示，如最终追损成功，该账号不会有任何处罚，因为“不存在欺诈行

为”。 

    经过一天半的等待，平台判定鲍女士举报成立，但最后仍然以“两次追损失败”告终。 

    在二手交易平台上，买家往往更容易面临被欺诈的风险。 

    来自湖南邵阳的李女士平时喜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淘东西，但货不对板的问题让她最为头

疼。今年 3月，她在某平台上看中了一幅装饰画，但收到商品后发现，卖家展示的商品图片和实

物严重不符，而且画框已破损。 

    她赶紧联系卖家，但对方告知她就是这幅画，不接受退货。向平台投诉后，客服称建议和卖

家协商解决。“这幅画挂也没法挂，退又退不了，白白扔了还可惜，只能放在杂物间里。幸好商

品价格也不太贵，但总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李女士说。 

    现实中，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二手电商消

费投诉数据与典型案例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二手电商用户投诉问题中，退款问题占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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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2.08%；其次为商品质量，占比 14.61%；排在第三的是网络欺诈，占比 11.04%。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用户需求的多样化，二手电商平台中商品的售后、卖家的服务质量以

及交易效率等局限性愈加明显，其供应链与货源管理很难统一，交易双方极易产生纠纷。 

    平台称非执法部门 

    无法保证追回损失 

    “平台页面上仅显示‘买家已拍下’，容易让人误认为买家已经完成所有步骤，且没有任何

预警功能，15分钟后才提示对方未付款，聊天界面的这种系统提示是否具有误导性？举报后处置

期最长为 3个工作日，在此期间是否对问题账号有所处置？此外，平台的追损手段是外呼，即通

过电话和短信要求对方返还财产，这种形式追损成功的可能性极低，而且仅两次追损就放弃了帮

助受害者维权，也没有提供其他任何处理渠道，这是否尽到了平台义务？”鲍女士对二手交易平

台的举报和监管机制提出了疑问。 

    记者就上述问题联系某二手交易平台客服，对方回复称：对于此类虚拟物品，建议卖家在看

到已付款时才能发货，否则对方拿到卡号密码后即可使用。如果买家拒绝付款，可以积极向平台

反馈。经确认属实，平台会对相应账户进行相关处置，包括限权和冻结。对于追损，平台会积极

履行职责，但因为平台并非执法部门，无法保证 100%能追回。只能通过电话形式，如果对方拒

不处理，平台会对账户进行处置。 

    记者注意到，此前已有多名网友反映，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挂出购物卡后，经历了与鲍女士

同样的遭遇——先假意拍下，在不付款的情况下骗取卖家卡号密码等信息。仅在黑猫投诉上，关

于某知名二手交易平台的投诉就达 9万多条，纠纷类型集中表现为网络欺诈、网络售假、货不对

板、售后服务等。 

    在北京中凯（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强看来，在买家拍下商品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双方之

间的合同已经成立。卖家因为将“买家已拍下”的提示误认为买家已完成付款而发货，可以看作

是如约履行了合同义务，但是买家收到货后不付款，属于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而不是平台的交

易安全漏洞。 

    “在发生纠纷后，双方应及时通过调解、投诉、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权。”陈强建议，对于二

手交易平台而言，应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和投诉举报途径，加强对平台内用户的管理，切实保护

好买家和卖家的合法权益，营造依法有序的经营环境。 

    网售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在二手交易平台买到的商品货不对板，可否按照“交易欺诈”要求卖家三倍赔偿？ 

    “随着二手物品交易的规模快速壮大，因二手物品交易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复杂。”

陈强介绍，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欺诈消费者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商品或者服务中，采取虚

假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欺骗、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为。因此，适用“退

一赔三”规则的前提在于，向消费者出售商品的主体应属于“经营者”。 

    “从性质上来说，二手商品并非新品，商品原貌本身无法鉴别，所以并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所规定的商品范畴。”陈强认为，如果二手商品存在部分瑕疵，但不影响商品的正常使用，

这与售假、贩假类的交易存在本质的区别。消费者通过二手商品交易平台购买商品，应当对其瑕

疵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不能简单认定是“交易欺诈”。 

    陈强说，在现实交易中，当然也不乏存在以卖二手商品为名，行规模化、批量化经营销售为

实的二手交易卖家，这类交易与传统意义的二手商品的偶发性、少量性交易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并不当然排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 2022 年 3 月实施的《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一）》，认定进驻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商品的卖家是否属于经营者，关键还是要判定，该卖

家是否利用平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陈强说，如果卖家偶尔出售自己购买或使用过的二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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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利用平台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则不属于“经营者”的范畴；如果卖家长期利用二手交易平

台，对同类产品进行多次重复销售，相当于把平台作为自己经营商品的平台，那么就应纳入“经

营者”的范畴，则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对此，陈强认为，平台确实很难在海量的交易中，保证对每一笔具体交易进行完备的监管和

风险防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责任。根据电子商务法第三十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证其网络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有效

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障电子商务交易安全。平台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此类网络诈骗行为进行预

防、消除和救助。 

    “如果对违法诈骗行为，平台消极应对、不作为，将承担连带责任。”北京观韬中茂（青岛）

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杰认为，对于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及非经营用户，平

台应要求其提交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核验、登记，

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用户对于自身交易安全也不能掉以轻心，不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要在交易过程中注意商

品详情、保留交易证据。”李杰说，当平台难以解决问题，需要诉诸司法程序时，民法典、电子

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将是维权者的坚强后盾。 


